
111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
收件作業規定
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
112年4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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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收件期間及受理案件

收件規定 法定期間內如期申報  逾法定期間申報

收件期間 112/5/1~5/31

  111/6/1~
中午加班
收件

5/1、5/25~5/26、 
5/29~5/31

延長收件 5/31至19時

受理申報

受理跨各國稅局轄區
之結算申報及稅額試
算回復案件(於6/12日
前轉送)

限本轄結算申報與
稅額試算回復案件
案件

網路附件  6/12前 -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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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項目 作業期間

查詢(下載)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4月28日8時起

所得稅申報期間 5月1日至5月31日(19時)

作業項目 作業期間

試算郵簡、簡訊案件提供下載 4月25日0時起

KIOSK
列印試算案件繳費單 4月25日0時起

列印查詢碼 4月28日8時起

(一)所得稅申報期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各項資料提供期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綜合所得稅申報及查調所得作業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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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收件輔導注意事項(1/3)

一. 輔導納稅義務人採稅額試算回復或憑證辦理網

路申報，降低人工及二維條碼申報案件。

二. 臨櫃受理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查詢作業時，請宣

導多加利用手機報稅，或輔導其自行使用憑證

或行動電話認證辦理綜合所得稅網路申報，以

達逐步以手機報稅取代稅額試算之目標。

三. 輔導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

繳稅系統(手機版及線上版)報稅，提升使用率

5
5

5



四. 於收件時輔導採人工及二維條碼申報方式之納稅

義務人以掃描QR-Code方式填復問卷，以了解民眾

改採「網路申報(含手機報稅)」之意願，並加強

宣導網路申報之便利性及安全性，委婉告知民眾

此申報方式排除適用第1批退稅，以達成逐步以網

路申報取代人工及二維條碼申報之目標。

五. 服務人員協助納稅義務人辦理網路申報時，確實

請納稅義務人檢視輸入資料正確並予確認無誤，

減少徵納雙方爭議。

貳、收件輔導注意事項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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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 納稅義務人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時，如

原併同提供查詢之配偶或扶養親屬已申請

資料不提供者，倘納稅義務人詢及所查詢

之家庭成員資料不完整時，宜委婉應對，

避免造成申請人之困擾及引發不必要爭議

。

貳、收件輔導注意事項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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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1/11)

一.戶籍地址(含村里別等)、通訊地址應填寫完整

二. 申報書及附件應裝訂完整，避免脫落

三. 納稅義務人、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姓名、國民身

分證統一編號等填列應填寫完整，申報戶籍及住

居所之房屋是否承租，應就「承租」、「自有」

與「其他」欄項確實勾選

四.聯絡電話欄應正確填寫 

五. 申報房屋租賃所得，應輔導填寫租賃房屋之稅籍

編號及出租房屋之坐落地址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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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2/11)

六. 檢查「應自行繳納稅額」欄位是否填寫

七. 檢視是否檢附繳款書、繳稅取款委託書、自
動櫃員機或晶片金融卡之交易明細表等相關
文件

八. 核對申報書「應自行繳納稅額」欄位與檢附
之繳納證明文件金額是否相符(如有短繳或未
繳者應退請補正，於繳清後再予收件)

九. 二維條碼申報書現金繳稅應附繳款書

十. 人工申報請勿用鉛筆書寫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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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3/11)

十一.收件服務人員收件後，應於申報書（含個人所
得基本稅額申報表、申報書附表及說明、個人
薪資費用申報表）加蓋收件章，人工申報書加
蓋收件流水號

十二.郵寄申報案件，應以寄發郵局之郵戳日為申報
日期

十三.網路申報附件應於112年6月12日前完成送件

(附件上傳系統開放時間同網路申報期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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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4/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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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5/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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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6/11)
   5/10以前向戶籍地所在地國稅局申報採人工及

二維方式申報案件，排除第一批退稅範圍，請
委婉向納稅義務人說明，以為因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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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7/11)
   5/10以前向戶籍地所在地國稅局申報採人工及

二維方式申報案件，排除第一批退稅範圍，請
委婉向納稅義務人說明，以為因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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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8/11)
   第一批退稅範圍說明如下：

1.網路申報退稅案件

2.線上登錄或語音確認試算退稅案件

3.5/10前向國稅局遞送紙本之稅額試算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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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9/11)

人工申報採行動支付或電支帳戶繳稅注意事項

如民眾以此種方式繳
稅，應審核納稅義務
人所檢附自行繳款交
易紀錄明細表上金額
與結算申報書應自行
繳納稅額是否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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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10/11)

人工申報書說明之修訂「年滿20歲」為「成年」

  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的「已成年」：20歲
   112年度綜合所得稅的「已成年」：18歲

已成年：20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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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收件審核注意事項(11/11)
 「經國稅局核定退稅金額30元以下，且不用直撥退

稅轉入存款帳戶或退稅款無法轉入存款帳戶者，同
意不領取該筆退稅款」之選項，請納稅義務人確認
是否同意不領取，務必勾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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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 謝 聆 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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